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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提出。

本文件由北京市金融学会、天津市金融学会、河北省金融学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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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衡准科技服务（北京）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中交财务有限公司、中交

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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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工程建设领域转型金融实施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公路工程建设领域转型金融支持经济活动或经营主体整体层面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界定条件、持续跟踪与信息披露等。

本文件适用于京津冀行政区域范围内金融机构对京津冀行政区域范围内新建和改扩建的高速公

路、国道、省道、县道、农村公路、市政道路等工程建设领域转型经济活动或转型主体的识别和界

定。本文件也可供其他地区引用和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转型金融 Transition finance
指为支持减缓气候变化、推动高碳排放或难以减排领域向低碳排放或近零排放转型的经济活动和

经营主体提供的金融服务。转型金融既支持具体经济活动（含生产设施和项目），也支持经营主体整

体层面的转型。

3.2　

转型经济活动 Transition economic activities
指转型金融支持的、与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相适应、具有显著碳减排效果的经济活动。

3.3　

转型主体 Transition Enterprises
指在京津冀行政区域范围内注册成立、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依法开展投资、生产、经营活动的各

类主体，其经济活动属于高碳排放或难以减排领域，但按照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制定了转变生产

经营方式以显著降低碳排放的合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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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原则

转型金融支持的公路工程建设领域经济活动或主体遵循的基本原则为：

a) 显著贡献原则。即转型金融支持的经济活动或经营主体宜对减缓气候变化有显著贡献。

b) 无重大损害原则。即转型金融支持的经济活动或经营主体宜对污染防控、资源节约和生态保

护等其他环境目标无重大损害。

c) 一致性原则。转型金融支持范围宜与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及《巴黎协定》设定的碳减排目

标或路径相一致，与地方及行业政策相协调。

d) 先进性原则。公路工程建设领域转型目标设定的能效水平或碳排放水平宜达到国家发展改革

委及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标杆水平、先进水平，或国际先进水平。

e) 避免“碳锁定”原则。转型金融支持的经济活动不能阻碍经营主体自身低碳替代措施的研发

和应用，不能造成经营主体高碳排放资产的锁定效应。

f) 公正转型原则。宜关注转型可能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并采取措施缓解负面影响。

5　界定条件

本文件适用于符合转型金融基本条件的转型经济活动和转型主体。资金方可以根据自身及支持对

象的实际情况和转型需求选择具体支持类型。其中，规定募集资金用途的转型金融产品，所支持项目

对应本文件5.1转型经济活动界定条件；不规定募集资金用途、以企业为融资主体的转型金融产品，所

支持融资主体对应本文件5.2转型主体界定条件。

5.1　转型经济活动界定条件

a) 符合国家、地方产业政策、标准要求及行业准入条件，按照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要求进行建

设和管理，且不属于《公路水运工程淘汰危及生产安全施工工艺、设备和材料目录》所列内容；

b) 转型经济活动分类和技术指标宜符合附录 A《公路工程建设领域转型金融项目目录（2024 年

版）》中至少一个“领域”中一项“内容或路径”条件。若国家、地方出台或更新政策标准相关文

件，涉及对公路工程建设各类细分领域低碳转型技术路径增加、删减或部分调整的，按照国家、地方

出台的最新政策标准相关文件要求执行；

c) 转型经济活动的融资主体宜制定科学的转型计划，并承诺不再新建高于行业平均碳强度的项

目和具有“碳锁定”效应的项目；披露转型经济活动的碳减排目标、预期进展及实际碳减排效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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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际碳减排效果宜获得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

d) 具备达到附录 A《公路工程建设领域转型金融项目目录（2024 年版）》提出的技术指标的佐

证材料和完整的计算过程，金融机构可依据主管部门提供的项目立项、能评、环评等批复意见或第三

方专业机构报告进行评估。

5.2　转型主体界定条件

a) 近两年内（未满两年的从成立之日起）未发生重大环境违法违规行为；

b) 转型主体宜对照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制定并披露科学合理的短、中、长期碳减排目标，

以碳排放总量或者单位产品碳排放强度表示；

c) 转型主体宜制定并披露技术可行的转型计划，对照短、中、长期碳减排目标，明确每个阶段

的转型技术路径、工作计划及重点工作任务，测算每个阶段转型工作的碳减排效果；

d) 转型主体宜制定并披露清晰合理的融资计划，明确计划使用的转型金融工具及不同工具筹集

资金的主要用途；

e) 转型主体宜制定并披露切实可行的治理计划，落实转型计划的治理模式和实施方案，对其他

可持续发展目标（例如就业、民生保障、物价稳定等）潜在影响的评估及应对预案，确保公

正转型；

f) 转型主体制定的碳减排目标和转型计划，以及拟披露的实际碳减排情况宜由第三方专业机构

进行评估。

6　持续跟踪与信息披露

6.1　金融机构建立转型金融标识及监测流程，定期对转型金融支持的转型经济活动及转型主体开展阶

段性评估，确保真实、全面、准确反映转型经济活动和转型主体低碳转型进展情况。

6.2　申请转型融资的企业信息报告和相关披露要求

a) 申请转型融资资金时，宜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对基本情况、转型计划、治理计划、融资资金

拟投向的项目情况、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意见等内容向金融机构进行披露。

b) 自取得转型融资资金之日起，至少每年一次，定期主动向金融机构披露转型计划落实情况、

转型效果与目标进度、转型融资资金使用情况、关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及其他金融机构要求

的必要信息，直至达到借款期限年份。

c) 在向金融机构进行信息披露的同时，鼓励通过官方网站等渠道面向投资人等利益相关方及公

众进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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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承诺所提供的与转型有关的所有材料均真实有效，并配合投资人等利益相关方做好转型融资

资金申请及取得转型融资资金后的相关信息采集和跟踪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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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公路工程建设领域转型金融项目目录（2024年版）

公路工程建设领域转型金融项目见表A.1。

表A.1 公路工程建设领域转型金融项目目录（2024年版）

领域 内容或路径 技术/标准/说明 行业类别

一、综合类

1.公路建设 1.1 低碳公路建设

符合下列 A、B 条件其中之一：

A.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符合《高速公路绿

色低碳设计水平评价标准》（T/CHSDA 
0002-2024）有关要求，评价等级达到二

星及以上；

B. 符合以下碳排放强度条件：

a. 高速公路（含城市快速路）碳排放范围

一不高于 650 吨/车道公里、一级公路

（含城市主干路）碳排放范围一不高于

340 吨/车道公里、二级公路碳排放范围

一不高于 240 吨/车道公里、三级公路碳

排放范围一不高于 230 吨/车道公里。

b. 高速公路（含城市快速路）碳排放范围

一、范围二、范围三之和不高于 3 吨/万
元建安费、一级公路（含城市主干路）

碳排放范围一、范围二、范围三之和不

高于 2.9 吨/万元建安费、二级和三级公

路碳排放范围一、范围二、范围三之和

不高于 1.9 吨/万元建安费。

碳排放强度按照《公路工程建设期碳排放计

算标准》（T/CHSDA 0001-2024）计算。

E4812 公路工程建筑

二、非综合类

2.管理服务设施

建设

2.1（近）零碳管

理服务设施

高速公路服务管理设施符合《高速公路零碳

管理服务设施评价标准》（T/CABEE-
JH2022-C010）有关要求，高速公路管理设

施包含：管理中心与分中心、管理站、养护

工区等。高速公路服务设施包含：服务区、

停车区。评价等级达到低碳及以上。

E4812 公路工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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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可循环材料利

用

采用粉煤灰、煤矸石、矿渣及废旧轮胎等工

业废料、建筑垃圾或其他建筑工程（如河道

整治、水库开挖等）的废弃土石方替代一部

分筑路材料。项目可循环材料利用率不小于

《高速公路绿色低碳设计水平评价标准》

（T/CHSDA 0002-2024）中路基、路面废旧

材料循环使用率标准值，即 20%。

3.2 隧道弃渣利用

充分利用隧道弃渣，提高隧道弃渣综合利用

率。项目隧道洞渣利用率不小于《绿色交通

设施评估技术要求 第 1 部分：绿色公路》

洞渣利用率标准值，即 60%。

3.3 土石方填挖平

衡

采用工程弃渣（不含隧道弃渣）进行路基填

筑、材料加工、渣土改良等。山区公路填挖

方体积差占比不大于《高速公路绿色低碳设

计水平评价标准》（T/CHSDA 0002-2024）
中标准值，即 20%。

3.资源循环利用

3.4 旧路面材料再

生利用

改扩建项目采用大比例掺量废旧沥青混合料

再生技术、高效就地热再生技术、泡沫沥青

冷再生技术等实现旧沥青路面再生循环利

用；采用水泥路面碎石化技术等实现旧水泥

混凝土路面再利用。再生利用率不小于《绿

色交通设施评估技术要求 第 1 部分：绿色

公路》规定的 65%。

C4220 非金属废料和碎

屑加工处理、E4812 公路

工程建筑

4.1 新型路面材料

使用

使用能够提高长期使用性能、节约材料的新

型路面材料，如抗水性自修复新型筑路材

料、高模量沥青混凝土、聚合物水泥混凝

土、轻质混凝土、大空隙低噪音排水沥青、

废旧橡胶粉沥青、固碳低碳轻质土等。
4.绿色低碳建材

4.2 功能性路面建

设

在不影响路面正常性能的前提下使用功能性

路面，如排水路面、降温路面或融雪化冰路

面等。

C3011 水泥制造、C3033
防水建筑材料制造、

E4812 公路工程建筑

5.1 装配式技术应

用

公路建设过程中在建设工地应用装配式施工

方法建设的公路项目。

5.2 沥青低温拌合

技术应用

应用温拌沥青技术降低热拌燃料消耗和碳排

放。
5.能效提升

5.3 公路隧道高光

效照明系统建设

单座公路隧道或多座公路隧道的照明系统节

能新建项目或改造项目，采用初始光效不小

C3033 防水建筑材料制

造、E4812 公路工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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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50lm/W，且不小于《公路 LED 照明灯

具 第 2 部分：公路隧道 LED 照明灯具

（JT/T 939.2）》I 级初始光效等级规定值的

高光效隧道照明灯具。

5.4 智能化隧道掘

进机应用

在隧道工程中应用基于智能管控中心，将施

工经验及技术参数转化为标准化数据，结合

人工智能神经网络而形成的新型隧道掘进

机，提升施工效率。

6.1 施工过程可再

生能源利用

施工过程中采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可

再生绿色能源。

6.2 施工过程中拌

和站天然气利用

拌和站采用天然气、煤转气等代替燃煤、燃

油。

6.清洁能源利用

6.3 施工过程工程

机械设备和运输

车辆能源转型

采用新能源工程机械及运输车辆施工用于工

程建设。

D4413 水力发电、D4414
核力发电、D4415 风力

发电、D4416 太阳能发

电、D4417 生物质能发

电、D4419 其他电力生

产、D4511 天然气生产

和供应业、D4520 生物

质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E4812 公路工程建筑

7.绿化工程新技

术应用

7.1 绿化工程新技

术应用

利用生态边坡防护技术。在因地制宜、就地

取材，减少生态环境破坏条件下，充分发挥

岩土体自身承载能力、植被固坡能力和生态

环境承载能力，使人工修复与自然生态景观

相协调的一类边坡防护技术。

E4891 园林绿化工程施

工、E4812 公路工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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